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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专家委员会房屋建筑组 

京施审专家委房建[2015]水字第 1号 

 

给排水专业相关问题研讨会纪要 

 

2015 年 6 月至 9 月，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专家委员会房屋

建筑组给排水专业有关专家，针对近期房屋建筑施工图审查机构反应的给排水专

业问题进行了多次研讨，对部分问题达成了统一的专家意见（详见下表），供各房

屋建筑施工图审查机构参照执行。 

问题类别 具体问题 专家意见 

1.消防给水 

 

 

 

 

 

 

 

 

 

 

 

 

 

 

 

 

 

 

 

 

 

 

1.1 同一防火分区内同时设有“自喷”和

“大空间智能”灭火系统，消防水量应如

何把握。 

同一防火分区内存有“自喷”和“大空间智能”

灭火系统，水量不叠加计算，但应取最大值。 

 

1.2 《消水规》中无双栓概念，目前是否

允许双立管双栓做法？ 
住宅建筑,消火栓布置确有困难时,可采用双立

管双栓布置,但应保证 2 股充实水柱同时到达同

层任何部位。 

1.3 《消水规》中第 9.3.1 条“专用排水

设施”如何理解，地漏、拖布池、洗脸盆

是否可以作为末端试水装置的排水点？ 

 

根 据 《 自 动 喷 水 灭 火 系 统 设 计 规 范 》

GB50084-2001 中第 6.5.2 条规定，末端试水装置

的出水为孔口出流，根据《消水规》中第 9.3.1

条的规定，排水立管管径不小于 DN75，设计应考

虑方便使用、且有足够排水能力的排水措施（如：

集水坑、排水沟、DN100 的地漏、DN75 排水管的

拖布池）。 

1.4 消防水池的最低水位问题，是按水淹

没水泵顶部放气孔，还是按高于吸水喇叭

口 600mm（或防旋流器上檐 200mm）计算？ 

 

 

 

 

 

 

消防水池的最低水位应满足水泵自灌式吸水的

要求，以及《消水规》第 5.1.13 条的要求，具体

做法按第 4.3.9 条第 1 款条文说明图 2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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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消水规》中第 8.1.5 条第 1款规定，

对于消火栓数量不大于 10 个且室外消火

栓用水量不大于 20L/s 时，消火栓管线可

布置成枝状；而第 8.1.2 条规定设有高位

水箱的临时高压给水系统应采用环状给

水。那么，上述两种情况同时存在时，消

火栓管线是否可以枝状布置？ 

 

两条并不矛盾，分别按两条规定执行。 

1.6 高层民用建筑下设（体积大于

50000m
3
）地下建筑，室内外消防水量如何

确定？ 

 

《消水规》中第 3.3.2、3.5.2 条的地下建筑是

指独立建造的地下建筑，不含地上建筑物附属的

地下室。地上建筑物附属的地下车库，地下室消

防水量应遵守《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

火规范》GB50067-2014 的规定，而不是按地下建

筑取值。但除地下车库以外其它附属地下建筑（如

商业等）均参照地下建筑取值。 

1.7 《消水规》，第 11章消防水泵的控制

要求等是否应在设计说明中写明？ 

 

应在设计说明中提出要求。 

1.8 《消水规》的第 5.3.2 条和 5.3.3 条

关于稳压泵设计流量和设计压力在审查

时应如何掌握？ 

 

1、稳压泵设计流量应符合《消水规》第 5.3.2

条第二款（见条文说明），一般取值为消防给水设

计流量的 1%～3%，且不宜小于 1L/s； 

2、稳压泵设计压力应保持系统最不利点处灭火

设施在准工作状态时的静压力应大于 0.15MPa。 

1.9《消水规》第 7.4.12 条 1 款消火栓栓

口压力当大于 0.70 MPa 时必须设减压装

置。该条与审查要点“消火栓栓口压力当

大于 0.50 MPa 时应设减压装置”有矛盾，

应如何掌握？ 

 

 

 

 

1、《消水规》执行后，施工图审查要点尚未修

编造成的矛盾。 

2、当栓口压力大于 0.7MPa 时，两个消防队员

难以控制消防水枪，如小于 0.5MPa，一个消防队

员可以控制水枪。一般情况下，栓口压力不应大

于 0.5MPa，因为净空超过 8m 的民用建筑，栓口

动压不应小于 0.35MPa，充实水柱 13m，其它场所

栓口动压不应小于 0.25MPa，水枪充实水柱应按

10m 计。特殊高大空间，充实水柱大于 17m 时，

可按规范要求大于 0.7MPa 必须设置减压装置。 

1.10 高位消防水箱，同时为室外消火栓供

水管网稳压（此时设有室外消火栓供水

泵），按《消水规》第 5.2.1 条规定的有

效容积是否需要加大？ 

此问题目前规范尚无明确规定，在有关规范没

有明确规定之前可暂按不增加高位消防水箱的有

效容积设计。 

1.11《消水规》第 5.2.6 条第 2款，当采

用防止旋流器时应根据产品确定，且不应

小于 150mm 的保护高度，现没有防止旋流

器的资料且无法确定防止旋流器的高度，

所以无法确定水箱的最低有效水位。 

目前可暂按 150mm 高度设计，详见《消水规》

中第 4.3.9 条第 1款条文解释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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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第 8.3.3条第 2款规定二类高层公共建筑

自动扶梯底部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目前设计有两种做法，一种为仅在自动扶

梯最底层设置喷头保护，另一种为每层自

动扶梯的下方均设置喷头保护，应如何掌

握？ 

此问题目前规范尚无明确规定，在有关规范没

有明确规定之前可暂按仅在自动扶梯最底层必须

设置喷头保护，其他层是否设置由设计人员定。 

1.13 一类高层带底商的普通住宅，住宅部

分走廊是否必须设喷淋。 

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第 8.3.3

条第4款建筑高度大于100m的住宅建筑应设置自

动喷水灭火系统。 

1.14 高层建筑地下车库的防排烟风机房

是否需设喷淋？空调机房是否含防排烟

风机房。 

1 依据暖通专业术语解释，防排烟机房不属于

空调机房。 

2 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第 

8.3.3 条第 1、2款执行。 

 

1.15 柴油发电机房设置水喷雾还是喷

淋？设置水喷雾按何标准？ 

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第 

5.4.13 条执行。 

  

1.16 消防气压顶压装置能否代替高位水

箱？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消水规》

均没有条文规定高位水箱可采用气压顶压装置代

替，如设计采用，应有当地消防部门核发的准用

证。 

 

1.17 普通住宅高度小于 21m 地下一层为

住宅库房（难燃品库房或戊类库房）是否

需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 

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第 8.2.1

条第 2 款，小于 21m 的住宅如地下室确实为不燃

品库房可不设室内消火栓系统。事实上地下室库

房为难燃品库房或戊类库房不现实，设计时应慎

重对待。 

  

1.18 高层建筑中的变配电室是否需设自

动气体灭火系统？ 

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第

8.3.9 条第 8 款的条文说明，高层建筑中的变配

电室属于特殊重要设备室，应设自动气体灭火系

统。 

建议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第

348、352 页条文说明的有关要求，设火探管等小

型气体灭火装置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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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程》

DB11/1022-2013 第 3.0.2 条，“总建筑面

积 500～3000m
2
的寄宿制学校的寝室，可

设置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GB50016-2014 对多层学生宿舍

是否设置喷淋没有规定，如何掌握？ 

 

北京的工程，应优先执行地标，即

DB11/1022-2013。 

  

（国家标准、地方标准都是设计依据，如标准有

不一致的地方，应按较严的标准执行） 

1.20 人防密闭通道内是否应设自动喷水

灭火系统喷头？ 

一般可不设。（如人防办另有要求应按人防办要

求设计）。 

1.21《民用建筑设置锅炉房消防设计规

定》DBJ 01-614-2002 现已作废，现有锅

炉房设计按哪个消防设计规范执行。 

按现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及

《锅炉房设计规范》GB50041-2008 执行。 

锅炉房如设在建筑内，其周围的其它房间已

设喷淋，此锅炉房也应设喷淋。 

1.22 灭火器配置是否必须水专业设计，

建筑专业设计可否？ 

 

 

根据各设计院习惯而定，没有统一的要求，但

一定要有设计。（一般习惯表示在水专业图上） 

 

1.23 北京市地方标准《简易自动喷水灭

火系统设计规程》DB11/1022-2013 如何执

行？ 

 

因北京市公安局和首规委《关于在民用建筑中

扩大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范围并颁布<简易自

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程>的通告》市规发

[2004]1268 号文并未宣布作废，虽然《简易喷规》

出了新版，其相应条文仍列为审查要点。 

 

1.24 试验消火栓的设置，是按消火栓供

水系统的最不利点设一个，还是按每栋建

筑物均设一个？ 

 

 

 

 

 

 

 

设有室内消火栓的建筑物均应设置。如建筑物

顶无出口或水箱间，可选择最上层一个实际使用

的消火栓，加设压力表，并注明“兼作试验消火

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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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给排水系

统 

 

 

 

 

 

 

 

 

 

 

 

 

 

 

 

 

 

 

 

 

 

 

 

 

 

 

 

 

 

 

 

 

 

 

 

 

 

 

 

 

 

2.1 高层建筑，高差达 110 米范围只采用

减压阀分区减压供水，是否满足节能的要

求？ 

1、高差达 110 米的建筑，给水系统采用减压阀

分区，日常运行存在不节能的问题。 

2、节约能源也要兼顾成本，设计时应进行技术

经济比较后确定给水系统设计方案，不能一味强

调节能而增加很多投资，要合理处理节能和投资

的关系。 

3、此问题可不审，由设计者自行掌握。 

 

 

2.2 市政两路供水的引入管上均设置了倒

流防止器，锅炉补水管是否需重复设置倒

流防止器？ 

接软水器的锅炉补水管上应设置倒流防止器。

接调节水箱的如满足《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5-2003（2009 年版）第 3.2.4A、B 条的

要求可不设。 

2.3 高位消防水箱、消防储水池的补水，

以及空调加湿的补水是否设置水表计量。 

 

 

1、高位消防水箱、消防储水池的补水管应单设

水表计量； 

2、空调加湿补水量很小,除建筑体积大的厂房

建筑外，其它可不考虑计量。 

2.4 户内采用卡式水表的给水系统，分区

设计时分区立管、高区的总立管是否可穿

越低区户内。 

 

分区给水立管可以，但立管阀门不应设在户内。 

总给水立管不可以。 

2.5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第 4.2.1

条“充分利用城镇供水管网的水压直接供

水”，以什么标准判断呢？ 考虑倒流防止

器的损失，和卫生器具所需压力等，那么

如何确定市政供水的层数呢？ 

应经水力计算确定，对于层高小于 3 米的一般

住宅，可按下述方法估算：0.18MPa 供至 3 层，

0.3MPa 供至 6层 

2.6 若图纸中有管网叠压供水设备，是否

要求甲方必须提供自来水管理部门的批

准书或咨询意见。 

可以不提供，但应在设计说明中注明有关叠压

供水的设计要求。 

2.7《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5-2003(2009年版)第 3.2.4 C条规

定（强条），“进水管口最低点高出溢流边

缘的空气间隙不应小于 150mm”，而在条文

说明 3.2.12-2 中，“水池的最高水位比给

水引入管管底低300mm以上时可被认为不

会产生虹吸倒流”。是否在后一情况下（比

如水池设地下二层）消防水池的进水可不

必满足强条“进水管口最低点高出溢流边

缘不小于 150”的条件？ 

应满足规范(GB50015-2003(2009 年版))第

3.2.4C 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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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50915-2003（2009 年版）第 3.2.5D 条

的“注：防回流设施的设置点，不应重复

设置”,那么小区给水管网 2路入口上设

了倒流防止器，在此管网引出的室内消火

栓管网、消防卷盘或是叠压设备入口上是

否还要设倒流防止器？ 

在此管网引出的室内消火栓管网应设倒流防止

器，叠压设备入口上可不设倒流防止器，消防卷

盘进水管上需设真空破坏器。 

3.太阳能水

系统 

 

 

 

 

 

 

 

 

 

 

 

 

 

 

 

 

 

 

 

 

 

 

 

 

 

 

 

 

 

 

 

 

 

3.1 热源采用市政热力，但不能提供“市

政供热为工业余热”证明，未设太阳能热

水系统，是否可行？ 

 

1、热源采用市政热力，应能提供市政热力为余

热废热利用的热源的证明材料。市政热力不含小

区锅炉房。 

2、市政热力（应注明工业余热、废热等）可不

设太阳能。小区供热锅炉房，不视为市政热力，

必须设太阳能。 

设计说明中应注明：该处城市热网属于利用热

电厂发电冷却热水或大型数据机房的工业余热废

热，则可不设太阳能。否则，应设太阳能。 

3.2 对老旧改造项目，有生活热水需求，

依京建法【2012】3号文第 23条的规定，

设太阳能热水系统须有 2/3 以上业主同

意，但业主不能提供类似的文件，甲方仅

出具裙房屋面加设太阳能集热板对底层

住户产生“光污染”说明文件。这种情况

是否必须设太阳能？ 

对老旧改造项目，不强制要求设太阳能热水系

统。 

3.3 综合建筑中，仅有厨房、卫生间的洗

手盆需供热水（无淋浴）。此工程必须设

太阳能热水系统吗？ 

如果该建筑仅洗手盆需热水，淋浴喷头不超过 3

个，则不需设太阳能热水系统。高层酒店可不设

太阳能。 

3.4 设计说明，本小区有地下温泉利用，

或建筑屋面设绿色种植，无面积设太阳能

集热板，是否可不设太阳能热水系统？ 

对于公建，可以不设，但应说明理由。 

对于住宅，应该设太阳能。 

 

3.5 室内冷源、热源或冷热源均采用地源

热泵的建筑，是否允许供生活热水不采用

太阳能热水系统。 

采用地源热泵的建筑，可采用地源热泵供应生

活热水，不必设太阳能热水系统。 

 

 

 

3.6 幼儿园屋顶为活动场地，学校屋顶为

运动场时，且设有热水供应系统。按要求

需设太阳能，但屋顶无法设置集热板，如

何解决？ 

幼儿园、学校无条件设置太阳能时，应在设计

说明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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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按北京居住节能标准，12 层以下建筑

必须设太阳能系统，12层以上屋面计算面

积不够时可不做。如果一栋混合层建筑，

部分为 18层，部分为 12层，18层经计算

可不做太阳能，而 12 层又必须要做，这

类情况是仅 12 层部分做（这造成全楼标

准不统一）还是可以全楼都不做？ 

按 《 居 住 建 筑 节 能 设 计 标 准 》

DB11/891-2012(2013 版)第 5.3.2 条的规定，12

层部分应设太阳能热水系统，18 层部分是否设由

设计经过计算决定。 

4.绿建，节

能  

 

 

 

 

 

 

 

 

 

 

 

 

 

 

 

 

 

 

4.1 老旧改造项目，仅涉及一、二个楼栋，

有关“水系统规划方案”、“雨水利用说明

及外线”深度难以达到“绿色一星”标准， 

应如何把握？ 

1、老旧改造小区可不按绿色一星要求，如涉及

室外改造，应适当考虑雨水利用措施，不做严格

要求。 

2、已建成的雨水管线改造,不按绿色一星要求；

如规证是新建区域，其雨水管线应按绿色一星要

求。 

4.2 采用集中生活热水供应的住宅项目，

绿建一星审查要点规定，配水点排放冷水

时间不得大于 10s；而《民用建筑节水设

计标准》GB50555-2010 中第 4.2.4 条第 3

款规定不得大于 15s；《居住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DB11/891-2012 第 5.3.8 条规定支

管长度不宜大于 8m。对于这些不同的要

求，如何掌握？ 

按绿建一星审查要点不得大于 10s 执行，不循

环的支管长度不宜大于 10m。 

4.3 绿建一星阀门选用是否明确阀门的公

称压力。阀门的公称压力按试验压力选

取？ 

应标明阀门的公称压力，公称压力是根据系统

的工作压力确定。 

4.4 体形很小的建筑（如几百或一两千平

米），并只是设计一个单体建筑，不涉及

总图和外线（这样的工程不少），还一定

要提“绿建一星”审查中的“雨水利用”、

“中水利用”“水景工程”等等问题吗？

也一定要填“绿建一星”集成表吗？ 

 

大于 300 平方米的新建住宅和公共建筑应按绿

建一星要求进行给排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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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雨水 

 

 

 

 

 

 

 

 

 

 

 

 

 

 

 

 

 

 

 

 

 

 

5.1 硬化面积 1 万平方米以上时，应按什

么指标设雨水调蓄池？ 

按京政发[2015]7 号文:第 27 项的规定，建设

场地硬化面积每 1 万平方米应建设雨水调蓄池

500 立方米。 

5.2 目前设计单位及施工图审查单位反应

最强烈、最集中的问题：“雨水控制与利

用施工图审查要点的通知”中的一/(二)

条的规定“建设小区初期单体建筑施工图

审查，要求提供建设场地雨排水总平面

图”。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很大困难，难以

真正实现。建设单位送审的雨水外线施工

图纸大部分达不到施工图的设计深度，真

实性不高，最终设计人还需做二次设计。 

 

 说明：给排水专业专家组对该问题进行

了讨论，认为该问题确实存在： 

(1)单体建筑设计与室外工程(场地平

面、纵向总图设计、室外综合管网、景观

设计)的设计一般是很难同时进行完成

的，室外综合管网设计（包括雨排水管网）

是建立在场地总图平面、纵向设计，且水、

暖、电三专业相互配合的基础上方能完

成，建设初期单体建筑施工图阶段要求完

成室外雨排水总平面图设计肯定会考虑

不完善，很难做到施工图的深度。 

(2)室外工程与单体设计不是同一个子

项工程，甲方往往委托经验丰富，擅长市

政、室外工程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造成

单体建筑设计单位设计的场地雨排水总

平面图与实际情况严重脱节，实用价值不

高，给设计人员造成不必要的工作量。 

因此，给排水专业专家组讨论后提出了

右侧的处理意见。 

1、在建筑单体施工图或小区管网综合总图的设

计说明书中明确规划用地面积、场地硬化面积、

透水铺装率、下凹绿地率、屋面及场地雨排水设

计重现期、外排雨水总量及外排径流系数、雨水

调蓄容积及泄空时间等指标的相关说明。详见规

范DB11/685-2013第 4.1.3、4.2.3、4.3.1、4.3.8、

4.3.9、4.5.5、4.7.3 条等内容。 

2、根据现行的“雨水控制与利用施工图审查要

点的通知”的规定，建设小区单体建筑报审时，

应同时提交本项目区域全部雨水规划总图和单体

的雨水控制与利用外线施工图，并应达到施工图

设计深度。提交本项目区域全部雨水外线图纸（含

调蓄设施）及说明。如果因为建设项目设计、施

工等方面存在的实际情况，造成建筑单体施工图

审查时，设计方无法及时提供切实可行的室外雨

排水总平面图，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处理，并将

原因和处理结果书面告知。(审图单位存留书面说

明) 

特别说明：本表中的专家意见系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工程建设标准确定，若与新颁布的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工程建设标准或标准解释不一致时，则本表中的相关内容应当废止。 

会议主持人（签字）：宿秀明 

参会专家（签字）：郭汝艳 郭珍珍 薛英超 朱志强 杜蓓欣 周骧 李端文 

 


